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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都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首都师大校发〔2017〕26号 

 
 

首都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首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差旅费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差旅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17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

照执行。 

 

 

首都师范大学 

                                2017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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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科研项目差旅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科研项目差旅费管理，保证科研

项目经费的有效使用，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北京市进

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京办发

[2016]36 号）等文件精神及相关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按照精简高

效、厉行节约的原则，结合我校财务管理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项目，包括各类纵向和横向科研项

目，其中： 

（一）纵向科研项目是指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立项、下达，

用于支持学校开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科研创新能力建设

等各类基金（规划）项目或专项项目，包括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

目（专项和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含教育学、艺术学、军事）、

教育部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及其他各部委办规划项目、北京

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北京市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等，以及学校认

定的其他纵向科研项目。 

（二）横向科研项目是指学校通过对外开展科研活动取得的

除纵向科研项目以外的其他科研项目，包括合作研究、委托研究、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以合同方式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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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以及承担各党派、社会团体、专业研究机构等非政府

机构的科研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差旅费，包含国内差旅费和出国（境）

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不纳入“三公”经费统计范围，不

受零增长限制。 

第四条  国家、地方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及横向项目委托单位对

差旅费使用有明确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依照相关规定（约定）执

行；无明确规定（约定）的，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条  科研项目负责人是差旅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应严

格按照预算执行，对差旅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有

效性承担直接经济和法律责任。所在单位承担监管责任，督促相

关人员遵守财经法律法规和经费管理制度，合理、合规报销差旅

费。 

第二章  国内差旅费 

第六条  国内差旅费是指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临

时到本市以外地区（包含到北京郊区且不能当日返回并产生相关

住宿费开支的情况）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

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国内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

市内交通费等。 

第七条  出差人员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在出差前履行相关

出差审批手续，填写《首都师范大学差旅费审批表》，并经所在单

位负责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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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城市间交通费 

第八条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出差人员因公到本市以外地区出

差，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 

第九条  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出差人员原则上应按照规定等

级乘坐交通工具。 

（一）国内交通工具等级标准 

     交通工具 

 职 级 
飞机 

火车（含高铁、动车、

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包

括旅游船） 

其他交通工

具（不包括出

租小汽车） 

1．院士 
公务舱 

头等舱 
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商务座，全

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一等舱 凭据报销 
2．正高级（含）   

   职称人员 
公务舱 

3.副高级（含） 

  职称人员 
经济舱 

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一等座，全

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二等舱 凭据报销 

4.其他人员 经济舱 

硬席（硬座、硬卧），

高铁/动车二等座，全

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凭据报销 

（二）确因不可抗力造成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超标，

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乘坐交通工具等级标准可适当提高。 

第十条  未按规定等级或未经批准乘坐交通工具，超支部分

由出差人员自理。乘坐高于规定等级的交通工具所发生费用，按

照实际购买票价和自身对应等级全价票“孰低”的原则报销。 

第十一条  乘坐交通工具，每人可购买一份交通意外保险，

多买费用自付。单位或个人已用公款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年票

的，不再重复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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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因发生城市间交通费而产生的订票费、签转或退

票费、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等相关费用，可凭据报销。 

第二节 住宿费 

第十三条  住宿费是指出差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入住宾馆（饭

店、招待所等）发生的房租费用。 

第十四条  出差人员应在职务级别对应的住宿费限额标准

内，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住宿费按人均标准实行

上限控制，据实报销。 

第十五条  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出差人员原则上应执行住宿

费限额标准。 

职  级 
住宿费限额 

基准限额 旺季限额 北京、上海、海南限额 

1.院士 1000 1200 1200 

2.正高级（含）职称人员 800 1000 1000 

3.副高级（含）职称人员 600 800 800 

4.其他人员 450 600 600 

对旺季的时间界定参见国家相关差旅费文件。 

第十六条  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举

办方统一安排住宿且费用自理的，如住宿费超出标准限额，凭会

议通知等举办方出具的有效证明，据实报销住宿费。 

第三节 伙食补助费与市内交通费 

第十七条  伙食补助费是指对出差人员在因公出差期间给予

的伙食补助费用。伙食补助标准除国家相关差旅费文件有明确规

定外，每人100元/天（西藏、青海、新疆地区为每人120元/天），

按自然（日历）天数计算，不再另外凭票报销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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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市内交通费是指出差人员在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

市内交通费用，除国家相关差旅费文件有明确规定外，按照每人

80元/天包干使用。 

第四节  报销管理 

第十九条  出差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开支差旅费，报销时须

提供《首都师范大学差旅费审批表》及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

发票凭证；出差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须连同差旅费同时报销，

事后不得补报。 

第二十条  参加学术会议缴纳的会务费，凭票据实报销。 

第二十一条  出差途中的城市间交通费票据应保持连续完

整。因特殊原因造成城市间交通票据不连续或不完整的，按学校

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出差人员凭住宿费发票和城市间交通费票据领取

伙食补助及市内交通费补助。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

报销住宿费，不得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补助。但以下情况

可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补助及市内交通

费补助： 

（一）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评审会、座谈会或与其

他单位开展科研合作，对方单位提供住宿的，凭对方提供的有效

证明并经所在单位领导签批后，凭城市间交通费票据报销城市间交

通费，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补助及市内交通补助。 

（二）开展野外调研、考古挖掘、环境监测、气象观测、地质

调查、工地勘察、海洋科学考察等工作，确实无法提供正规住宿费发

票的，由出差人员提供相关证明、情况说明并经所在单位领导签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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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城市间交通费票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补助及

市内交通补助。 

第二十三条  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出差，按照“其他人员”标

准报销差旅费，学生领取伙食补助和交通补助标准上限参照本办

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或校外人员从事相关科

研工作或活动，按其职级对照我校相同职级标准，报销受邀人员

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第三章  出国（境）差旅费 

第二十五条  出国（境）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

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或其他学术交流所发生的

国际旅费、国（境）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

和其他费用。 

第二十六条  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的审批手续及标准，

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二十七条  因公出国（境）人员应优先选择国内航班。国

际间交通费的报销，按照乘坐国际交通工具等级标准执行。 

（一）国际交通工具等级标准 

        交通工具 

  职  级 
飞  机 

火车（含高铁、动车、 

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 

（不包括旅游船） 

1．院士 
公务舱 

头等舱 

高级软卧、全列软席

列车的商务座 
一等舱 

2.正高级（含）职称人员 公务舱 
软卧、全列软席列车

一等软座 
二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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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副高级（含）职称人员 经济舱 
软卧、全列软席列车

一等软座 
二等舱 

4.其他人员 经济舱 
硬卧、全列软席列车

二等座 
三等舱 

（二）50 周岁以上副高级职称人员，因公出国在科研项目列

支的，可乘坐公务舱。 

（三）住宿费、伙食补助、公杂费补助标准，参照财政部、

外交部颁布《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

文件规定标准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使用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出差人员可不受级别

限制，在本办法规定的交通费、住宿费最高限额内据实报销。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一年；由学校财务处、

社科处、科技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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